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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政府與馬其頓共和國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

前言

中華民國政府與馬其頓共和國政府 (以下簡稱「締約雙方」) ，鑒於兩國

間友好關係，悟悉文化對於促進國家間之瞭解、相互尊重與和平共存之重

要性，體認國家之發展唯有植基於各該文化與傳統始能獲致繁榮，察及聯

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 (UNESCO) 將文化定義為包含「一切足以表徵某

一社會或社群之特殊的、精神的、物質的、智能的與情感的綜合組合…不

僅限於藝術與文學，而且包括生活方式、基本人權、價值體系、傳統與信

仰」，亟欲促進並確保兩國間之文化合作，爰議定條款如下：

第一條  締約雙方，依各該現行法令，應承認並尊重對方之文化特質，致

        力文化之保存與發展，並承認本協定所衍生一切議題、計畫及 (

        或) 提案所含文化之重要性。

第二條  締約雙方應合作推動與延續傳統藝術，促進各自藝術與藝人之發

        展，並提供藝人充分空間俾發揮其藝能，作為國家成長與發展之

        一環。

第三條  締約雙方應依各該現行法令，致力發展並確保對彼此文化之更深

        瞭解，為此，並應經由下列文化及藝術領域進行合作：

       (一) 籌組音樂戲劇團體、藝人、演員、音樂家、作家及文化行政

            管理人員之交流計畫；

       (二) 鼓勵及舉辦音樂演唱、藝能表演及文化藝術研習之旅；及

       (三) 締約一方之國民或機構於締約他方境內舉辦文化藝術展覽。

第四條  為增進對彼此文化與文明之瞭解，締約雙方同意各依該現行法令

        鼓勵：

       (一) 有關在締約一方境內創作之傑出文學與藝術作品，由締約他

            方國民或機構予以翻譯與出版之合作；

       (二) 有關古物、歷史與藝術之見解、資訊與素材之交流；

       (三) 有關書籍、雜誌、報紙、有聲出版品之交流；及

       (四) 有關文化、藝術、教育及觀光非商業影片與電視節目之交流

            。

第五條  締約雙方應於文化研究與文獻編集之領域進行合作，俾利保存、

        促進及發揚彼此文化遺產。

第六條  締約雙方應鼓勵彼等代表參與社會科學暨文化領域之各項大會、

        會議、研討會、演講會、參訪及其他集會，並相互合作。

第七條  締約雙方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：

       (一) 非法交易締約他方之文化資產與藝術珍品；及

       (二) 侵犯締約他方國民文學及藝術創作之著作權。

第八條  締約雙方應於博物館發展之領域合作。

第九條  締約雙方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促進彼等文化觀光發展之合作。

第一○條  締約雙方應循外交途徑解決本協定之解釋或執行所可能產生之

          一切爭端。

第一一條  本協定得經締約雙方之合意以外交換文修訂之。

第一二條  為執行本協定，締約雙方應於本協定所定之條件內，經由外交

          途徑共同研議及協調具體方案。



第一三條  本協定應不影響締約任一方因其他國際協定、公約、條約或議

          定書所生任何義務之效力。

第一四條  本協定於締約雙方以換文確認業已完成各該國內法律程序之日

          起生效，效期五年。其後，除非締約一方於本協定屆滿前六個

          月以書面通知終止，本協定自動延期一年。

為此，雙方代表各經其政府合法授權，爰於本協定簽署，以召信守。

本協定以中文與馬其頓文及英文各繕兩份，各種約本同一作準。如遇解釋

上有歧異時，以英文約本為準。

公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八月七日簽於史高比耶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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